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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
上 海 市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
国 家 能 源 局 华 东 监 管 局 

文件              
  

 

沪经信运„2021‟1136号 

  

 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 市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 

华东监管局关于印发《2022 年上海市电力直接交易 

工作方案》的通知 

 

 
有关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加快推进电力市场化

改革，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，按照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

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„2021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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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39 号）、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2 年能源中长期

合同签订履约工作的通知》（发改电„2021‟365 号）及我市配套

文件有关要求，结合上海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工作方案，请按照执

行。 

 

附件：2022 年上海市电力直接交易工作方案 

 

 

 

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       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 

 

 

 

国家能源局华东监管局 

 

 

2021年12月2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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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2022年上海市电力直接交易工作方案 

 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有序推进电力运行和

市场化改革工作，按照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

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„2021‟1439号）、《国

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做好2022年能源中长期合同签订履约工

作的通知》（发改电„2021‟365号）、相关配套文件和电力中长期

交易“六签”有关要求，上海市电力直接交易2022年年度交易将

于12月中旬开展，正常情况下最迟于12月底完成，结合上海实际

情况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 

一、电量规模 

根据2021年直接交易市场主体的注册交易情况、2022年电力

供需形势分析，综合考虑燃煤发电电量以及电网迎峰度夏（冬）、

代购电市场等电力需求，初步预期2022年年度直接交易的电量最

大规模约490亿千瓦时，实际交易规模根据每次交易开展前市场主

体上报的相关需求用电量确定。 

二、参与的市场主体 

（一）电力用户 

1. 工商业用户原则上全部放开参与市场。新参加的工商业用

户经风险测试和交易培训后，综合考虑风险承受能力和电力供需

平衡等情况，鼓励有序参与直接交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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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有自备电厂的用户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注册成为合格市场

主体后，有序推进其自发自用以外电量按交易规则参与交易。有

自备电厂的用户从电网购电量不得超过前三年该月从电网购电量

的平均值。 

3. 高耗能用户按照国家发改委关于“两高”企业的最新规定

有序参与市场。参加交易的高耗能用户名单原则上定期发布，科

学规范管理，按月进行调整。 

（二）售电公司 

电力交易机构按照国家发改委、国家能源局《售电公司管理

办法》（发改体改规„2021‟1595号）和本市相关文件规范完善

售电公司管理。过渡期间，如不违反国家最新要求，暂时继续沿

用原有规则。履约保函或履约保证保险的缴纳额度，应同时满足

《售电公司管理办法》和《上海电力市场售电公司履约风险防控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沪发改能源„2020‟209号）等有关文件要

求。 

（三）发电企业 

根据上海市发展改革委《关于转发<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

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>的通知》（沪发改价管„2021‟51

号），本市燃煤发电电量原则上全部进入电力市场。其他进入电

力市场的电源及电量由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根据国家政策和电力供

需、电力市场建设、代购电方案等情况统筹确定。 

三、交易机制 

（一）交易组织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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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上海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负责组织开展2022年直接交

易工作，严格落实国家电力中长期交易“六签”相关要求。 

2. 交易周期以年度交易为主，月度、月内交易（包括旬、周、

多日等）为辅。充分发挥电力中长期合同的规避风险作用。年度

合同签约电量比例按照国家电力中长期交易相关要求执行。鼓励

市场主体及时、高比例签约。 

3. 交易方式主要有双边协商交易、挂牌交易、集中竞价交易

和滚动撮合交易。 

4. 加强与代购电工作衔接。代购电市场化购电价格按当月月

度集中竞价交易的边际出清价格或加权平均价格确定。市电力公

司代理购电的工商业及其他用户可在每季度最后15日前选择下一

季度起参与直接交易市场。 

5. 深化分时段交易。按照国家要求不断完善细化时段划分。

根据本市分时电价政策划分交易时段。电网企业为参与直接交易

市场的用户、售电公司提供历史用电数据查询服务，供市场主体

签约时参考。鼓励开展分时段申报、交易、结算、考核。 

（二）交易价格机制 

1. 直接交易用户的电价由发电企业、售电公司与用户的市场

交易电价、电力保障综合费用、辅助服务费用、输配电价（含线

损及政策性交叉补贴）、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组成。 

2. 电力保障综合费用由本市价格主管部门确定，按月由全市

全体工商业及其他用户分摊或分享。 

3. 燃煤发电上网电价按照“基准价+上下浮动”机制签订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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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交易合同，上下浮动范围原则上不超过20%，涉高耗能企业市

场交易电价不受上浮20%限制。按照国家发改委相关规定要求，

购售双方应在直接交易合同签订中明确交易电价随燃料成本变化

合理浮动条款，实现交易电价与煤炭价格挂钩联动，促进市场平

稳有序运行。 

4. 做好交易电价与分时电价政策衔接。交易双方签订分时段

合同，应约定峰谷时段交易电价。市场交易合同未申报用电曲线

和市场电价峰谷比例低于本市指导价的，结算时按本市分时电价、

季节性电价政策规定的时段划分及浮动比例执行。 

四、直接交易的组织程序 

（一）注册绑定 

1. 市电力交易中心组织开展新用户、售电公司的注册、绑定、

公示、结算等工作。相关工作原则上全部采用线上办理的方式。 

2. 符合准入条件的新用户、售电公司需在上海电力交易中心

完成注册工作，成为合格市场主体。 

3. 市电力交易中心按月向主管部门备案新用户、售电公司注

册情况，并定期向社会公布。 

（二）市场交易 

1. 每次交易开展前，上海电力交易中心通过电力交易平台发

布市场交易公告，组织开展直接交易。 

2. 具体交易方式和交易参数等在市场交易公告中予以明确，

公告内容主要包括准入范围、交易方式、交易周期、交易规模、

交易价格机制、交易限额等内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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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市场主体按照交易安排通过电力交易平台完成交易。 

（三）安全校核 

上海电力调度机构对已达成交易提出电网安全校核意见，并

由上海电力交易中心发布通过安全校核的市场交易结果。 

（四）合同签订 

1. 合同要素应齐全，包括市场交易承诺书、市场交易公告、

市场交易结果等必要要素。 

2. 交易合同实行电子化管理，不再签订纸质合同。市场交易

结果发布后，交易合同即成立生效。 

五、其他 

1. 市电力公司营销系统应按月推送用户用电信息至交易系

统，电力用户及其签约的售电公司可登陆交易系统查看用户自身

的用电信息和交易电量结算情况。 

2. 本方案未尽事宜按照相关政策文件以及直接交易规则办

理。 

3. 本方案印发后，请上海电力交易中心会同有关各方，按照

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做好2022年能源中长期合同签订履

约工作的通知》（发改电„2021‟365号）规定的时间要求，依据

本通知尽快组织开展交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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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12月24日印发 

  

 


